关于《沙湾市村集体二轮家庭承包地使用国有农用地授权方案》(征求意见稿)的
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关于国有农用地管理及农村集体资产规范使用的相关政策精神，妥善解决沙湾市国有农用地在二轮土地承包过程中出现的权属登记与实际性质不符问题，沙湾市农业农村局、林业和草原局、自然资源局联合起草了《沙湾市村集体二轮家庭承包地使用国有农用地授权方案》（以下简称《授权方案》）。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起草背景
2025年，自治区先后印发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国有农用地管理的指导意见》（新政办发〔2025〕44号）及《关于指导做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国有农用地依法确认和“上图入库”工作的通知》（新农办政改函〔2025〕148号），明确要求各地对国有农用地使用权进行规范管理，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使用国有农用地的确权、上图、入库工作。
在国有农用地管理及农村集体土地清理“回头看”专项整治“突击战”工作中发现，全市11个乡镇共涉及37,991.71亩土地，在2015你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过程中，将部分国有性质的土地确权为家庭承包地，并向农户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为解决上述问题，农业农村局、林业和草原局会同自然资源局，在充分调研、逐地块核查基础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拟定了本《授权方案》。
2、 起草依据
本《授权方案》起草主要依据以下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相关规定；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3.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4. 《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国有农用地管理的指导意见》（新政办发〔2025〕44号）；
6. 《关于指导做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国有农用地依法确认和“上图入库”工作的通知》（新农办政改函〔2025〕148号）；
7. 沙湾市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及二轮土地承包确权登记档案资料。
三、起草过程
《授权方案》起草工作由农业农村局牵头，林业和草原局、自然资源局共同参与，主要经历了以下阶段：
1. 基础数据梳理阶段：以2023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和二轮土地承包确权登记档案为基础，初步梳理出全市涉及权属冲突的地块清单，共计37,991.71亩，涉及188个村（组）。
2. 实地核查阶段：组成联合工作组，逐乡镇、逐村、逐地块进行实地核查，形成初步确认表。
3. 征求意见阶段：将核查结果反馈至相关乡镇，征求意见建议。
4. 方案起草阶段：结合核查结果和法律依据，起草《授权方案》，明确授权程序、责任分工、时间节点等。
5. 合法性审查阶段：邀请法律顾问及相关部门对方案内容进行合法性审查，确保程序合规、权责清晰。
四、主要内容说明
《授权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一）授权背景
明确全市11个乡镇37,991.71亩土地存在的“国有性质、集体登记”问题，说明其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和管理隐患，强调开展授权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授权事项
逐乡镇、逐村明确具体授权面积，明确该类土地为国有性质，但继续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使用，农户承包经营权不变。
（三）附件说明
《沙湾市二轮土地承包使用国有农用地明细表》，详细列明各乡镇、村、地块面积信息，作为授权管理的数据支撑。
五、重点问题说明
（一）关于承包关系的稳定性
本《授权方案》始终坚持“不变更承包关系、不损害农户权益”的原则。土地权属性质的明确不影响原承包合同的效力，也不改变农户对土地的继续使用、收益和流转权利。仅在证书上补充权属性质备注，避免因权属问题引发后续纠纷。
（二）关于国有资产的保护
通过本次授权，明确国有农用地的国有属性，建立健全村集体依法使用、政府监督管理、农户承包经营的三方权责结构，既保障了农民合法权益，也防止了国有资产管理失控或被非法处置。
（三）关于争议处理机制
对权属不清、存在争议的地块，方案设置了“乡镇调解—市级裁决”的争议处理机制，并在争议解决前暂缓证书规范工作，确保每一步操作都有据可依、稳妥推进。
（四）关于上图入库工作
本《授权方案》执行完成后，相关地块信息将统一纳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实现“上图入库、以图管地”，为今后土地流转、征收补偿、资产清查提供准确、权威的数据支撑。
六、预期效果
本《授权方案》实施后，将实现以下预期效果：
[bookmark: _GoBack]1. 明确37991.71亩国有农用地的权属性质，消除登记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问题。
2. 保障农户承包经营权不受影响，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3. 规范国有农用地的管理使用，防范国有资产流失。
4. 为全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土地流转、征收补偿等工作提供清晰、合规的法律基础。








